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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建文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优化网上转诊流程的建议》（第 20250051号）

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缩短转诊审批时间，对于急需转诊的应及时审批，转诊

批复的就诊时间以批复后的三个工作日计算，遇节假日顺延”的建议

一是线上转诊审核时间的问题。目前，线上转诊审核一般规

定在 24小时内完成，一方面我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全科医生较

为紧缺，仅有 1706人，而 2024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量达 2100

多万人次，每名全科医生需承担较重的日常门诊诊治任务外还需

审核线上转诊申请，进一步缩短线上转诊审核时间较为困难；另

一方面受机构营业时间影响，无法及时审核。如某站点 18点停止

营业，次日 8点开始营业，期间 14小时无医生审核。据统计，今

年以来，8小时内完成审核的申请 23.35 万份，占比 66.92%，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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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内完成审核的申请 27.45万份，占比 78.68%，绝大部分转诊

申请都是在 12小时内就已完成。综合考虑，暂未具备进一步缩短

线上转诊时间的条件。二是急诊患者就医转诊的问题。对于诸如

腹痛、便血、骨折等急诊患者，现行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定辅点医

院解决。2022年 6月，“健康东莞”小程序上线“线上转诊”模

块，推出这一服务的初衷主要是为长期需要在医院就诊的慢性病

患者以及明显超出社卫诊疗能力的部分病种的患者提供便利。

2022 年 12月 1 日，我市实行门诊共济政策，我市签约家庭医生

的参保人可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一家定点医疗机构作为辅助就医

点，在辅助就医点就诊可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，无需转诊。存在

急诊情形的参保人可直接前往辅点医院就医。今年 5月 30日，我

局已在“健康东莞”小程序线上转诊模块增加提示内容，重点提

醒线上转诊审批时间，引导处于疾病急性期的患者直接前往辅点

医院就诊或社卫机构现场就医转诊，告知其线上转诊主要是为长

期需要在医院就诊慢性病患者以及明显超出社卫诊疗能力的部分

病种的患者提供便利，避免耽误疾病急性期群众的疾病诊治。三

是转诊有效期的问题。转诊实质上是一个诊疗服务过程，转诊的

有效时间是由医生根据疾病诊治需要确定，原则上非慢性疾病的

转诊有效期为三天，慢性疾病的转诊有效期为七天，对于某些常

见病、慢性病、老年病或特殊情况，转诊有效时间应适当延长。

同时，群众也可以在当次转诊有效期内的最后一天，通过线上转

诊发起新的转诊申请，经社区审核后，仍可以到指定的医院就诊。

针对建议，我局将持续组织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人员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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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工作，在人力配备充足的情况下，科学论证，进一步探索缩短

线上转诊审核时间。

二、关于“对于上级医院要求的术后复查及时批复”的建议

线上转诊是由医生根据各位市民线上提供的资料进行转诊

判定。如患者因术后复查需要，可线上提交转诊申请，并附上有

关的病历资料（如诊断证明、辅助检查结果等），都会在 24小时

内完成审核。对于超出社卫机构诊疗能力范围，且提供的资料齐

全合规的患者，社卫机构一般都会给予通过。此外，根据国家分

级诊疗的工作要求，是鼓励术后康复期病人在社卫机构进行跟踪

管理的。因此对于术后病人复查类的转诊请求，也需要具体问题

具体分析，对于符合条件在社卫机构进行复查诊治的，也会建议

群众留在社卫机构。

针对建议，我局将督促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范线上转诊服

务，对于符合转诊条件的患者要应转尽转。

三、关于“梳理现有转诊程序，进一步优化转诊程序，科学

合理设置转诊程序中的项目，设计多选内容，对于符合其中多选

条件的及时审批”和“设置操作指引和咨询电话”的建议

一是优化转诊程序的问题。转诊是一个诊疗过程，核心是由

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和提供的病历资料，结合机构的诊疗能力作

出转诊判定，在办理线上转诊时无法只凭患者主诉来判定疾病情

况，因此必须提供相关病历资料作为佐证材料。目前，线上转诊

的审核顺序和挂号就医一样，都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，在规定时

间内及时完成转诊申请的办理。线上转诊主要用于患者的复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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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对象为非疾病急性期患者，对于疾病急性期患者，现行的政

策主要是通过辅点医院解决。二是设置操作指引及咨询电话的问

题。目前，我局以及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都有线上

转诊操作指引的推文，市民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操作指引。同

时，各位市民也可在“健康东莞”小程序“预约社区”模块直接

查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联系电话，通过电话咨询有关情况。

针对建议，我局将持续做好线上转诊服务，强化线上转诊操

作指引的宣传。

诚挚感谢您对我市卫生健康工作的关注和建议，我们将通过

本次办理工作，进一步优化线上转诊服务。

专此答复。

领导签字：张巧利

承办人姓名：杜宇

联系电话：23281226

东莞市卫生健康局

2025年 7月 1日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
